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实施细则（修订稿）

为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筑牢金融资金要素保障，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副中心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细则。
一、强化科技、普惠、重点领域金融服务
（一）鼓励金融机构扩大科技金融服务。对面向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技信贷、科技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最高支持100万元。
（二）鼓励金融机构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对面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或开展融资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最高支持100万元。
（三）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对面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或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目发放贷款的，最高支持20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3]二、着力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
（四）降低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首笔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科技贷款、中长期贷款及气候投融资项目库贷款，按照不超过贷款金额1.5%的比例，最高贴息200万元。
（五）降低企业科技保险投保成本。对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科技保险及商业共保体项目按照实际保费支出的50%给予投保企业保费补贴，单家企业年度最高补贴200万元。 
三、促进产业资本深度融合
[bookmark: OLE_LINK8]（六）支持壮大耐心资本。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创新业务，支持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加速企业股权融资。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根据其副中心在管私募基金对外实际投资规模（除去市区财政投资部分），最高支持500万元。根据其近3年内投向副中心重点领域非上市公司的累计实际投资规模（除去市区财政投资部分）或实现退出收益规模，最高支持2000万元。根据其投向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年度新增投资额，最高支持100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4]（七）支持创业投资做大做强。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依据近3年对副中心重点领域非上市公司的累计实际投资规模，最高支持500万元。
    四、附则
（八）本细则各支持条款中企业同时符合市级政策条件的，支持同步申请。同时符合副中心其他同类型支持政策的,按照“择优不重复”原则开展支持。
（九）本细则由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执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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